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2010�2
本期聚焦

� � [基金项目 ] 本文是国家社科重大课题 (项目批准号: 06& ZD021和 07& ZD029) 的部分研究成果.

� � [收稿日期 ] 2010- 01- 12

� � [作者简介 ] 薛刚凌 ( 1963- ), 女, 湖南辰溪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法学博士,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与对策
� � � 基于对地方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分析

薛刚凌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 100088)

[摘 � 要 ] 在当下中国, 中央政令在地方受阻变得让人担忧。为切实摸清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 课

题组对地方公务员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主要有利益、科学和制度三方面的

因素。本文围绕调查数据对以上因素进行多方位的分析, 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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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转型中的中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格外引

人注目。其改革目标, 一要充分调动地方的创造精神

和主动性, 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要树立

中央权威, 确保政令畅通, 从而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

但实践中, 政令不畅的情况较为严重, 如违规建设、

矿难频发、教育乱收费等违法及违背中央政策的事情

经常发生。有官员称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令不通
�
,

更有人把政令不通定位为 �中国政治的头号杀手 �
�
。

为切实摸清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 �中国行政管理体

制现状调查和改革研究 � 课题组有针对性地设计了相

关问题, 并于 2007年 8月和 9月期间对 14个省级单

位
�
的四级政府 (个别为三级或两级政府 ) 的公务员

进行了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2505份。

一、调查问卷及相关说明

� � 具体调查问题是, 您认为 (地方 ) 对中央政令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原因主要有 (限选三项 ) : [ 1]

地方保护; [ 2] 中央权威不足; [ 3 ] 法制不完善;

[ 4] 中央政令忽视地方利益; [ 5] 政出多门, 地方政

� � �以敢讲真话著称的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采访
时说: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 中南海制定的东西

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摘自 2005年 11月 14日 �中国青年
报 �。
� � � 参见 �十七大, 中国有多少事情可期待? �, h ttp: / /

www. ch inaorg. cn / forum /view th read. php? t id = 750, 最后访

问于 2009年 4月 10日。

� � �这 14个省级单位包括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福建

省、辽宁省、江苏省、湖南省、安徽省、湖北省、青海省、

甘肃省、吉林省、山西省、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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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无所适从; [ 6] 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

足; [ 7] 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 [ 8] 其他

(请填写在空格上 )。

调查问题两点说明:

一是关于中央政令的界定。中央政令, 广义上说,

包含了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政策和命令三部

分。狭义的政令主要指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和命令。

我国在法律上并没有对中央政令给出明确界定, 可以

说, 中央政令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本调查也是在

广义上使用中央政令的概念。

二是关于问题选项。主要有四类: 第一类是与地

方利益相关, 如第一和第四选项; 第二类涉及中央政

令的科学性, 包括第五、第六和第七选项; 第三类与

法制建设关联 , 如第二和第三选项; 第四类为开放性

的选项。比较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的疏忽, 没有把地

方执行者的素质、能力列入选项, 所以没有采集到相

应的数据信息。

二、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分析

� � (一 ) 总体分析

将采集信息按公务员选择影响政令畅通的程度排

序列表 (表 1)。

表 1� 对于中央政令不畅原因的总体分析

选� 项 选择计数 百分比 (% )

[ 1] 地方保护 1786 71�3

[ 2] 法制不完善 1570 62�7

[ 3] 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1080 43�1

[ 4] 政出多门, 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887 35�4

[ 5] 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 869 34�7

[ 6] 中央政令忽视地方利益 459 18�3

[ 7] 中央权威不足 315 12�6

[ 8] 其他 42 1�7

� � 其他选项的填写情况: 执法力度不严; 执行监督不力; 中央对地方考核体系目标导向不合理; 既得利益者

(包括执行者 ) 的抵触; 涉及的人员太多, 太庞大; 政令影响了地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 没有严格的操作性强的

惩处机制; 地方利益受损等等。

� � 被调查者认为影响中央政令不畅的前三位因素是

地方保护、法制不完善和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不足。首先, 地方保护, 简单地说就是地方为了自

己的利益而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反中央的政策命令。

对于政策行为与利益的关系, 陈庆云教授提出 �贯穿

政策全过程的主线我认为是利益与利益的矛盾 �, 这

是非常深刻的。
[ 1]
地方利益并不可怕, 地方的创新和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缘自于对地方利益的追求。只不过

实践中, 地方利益在凸显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不能理性看待地方利益。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 要求地方无条件服从中央, 对地

方利益不重视。第二, 不能在法律上明确地方利益。

究竟哪些地方利益是正当的, 法律上并不十分清楚。

法律上模糊带来的后果是利益边界不清, 容易引发互

相争夺。第三, 地方利益得不到平等有效保护。如在

法律和政策制定中的平等参与权没有相关的机制保障,

许多政策上的区别待遇忽略了地方的平等发展权。第

四, 违法和不正当的地方利益得不到有效遏制。由于

地方违法的责任机制和事后监督制裁的薄弱, 只有少

部分违法受追究, 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地方对不正

当利益的追求。中央政令不畅的首要原因表面上是地

方保护, 即地方政府为追求地方利益而曲解、变相执

行中央政策,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地方利益在国家的

治理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相关的地方利益机制

不健全。
[ 2]

其次, 法制不健全。法制不健全和地方保护在一

定程度上重合 , 只不过地方保护是从目的上解读, 而

法制不健全是从手段或制度上理解。由于缺乏相应的

法律手段, 使得地方保护、尤其是不正当的地方利益

得以横行。调查问题中的所有选项都与法律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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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保障中央政令的内容科学、公正和可操作

性, 保证相关的配套执行手段, 如何确保行政管理体

制的理性和高效, 都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

第三, 政令自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政令

的不科学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目标设定过高, 超

出了地方的实际承受能力; 有关政策仅设定目标, 而

没有考虑配套的实施手段; 政策之间相互矛盾, 政出

多门等。
[ 3]
比如说, 为推动农村的发展, 中央有关部

门出台了汽车在农村促销的政策。但在一些欠发达的

农村, 路还没有建好, 汽车促销毫无意义。政策的可

操作性不强, 也反映了其科学性不足。

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第四位和第五位因素是政出

多门, 地方政府无所适从和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

物手段, 这都可归于政令不科学的范畴。第六位因素

是中央政令忽略地方的利益, 可归入地方保护的范围。

第七位影响因素是中央权威不足, 原因可能是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 , 地方利益凸现, 中央控制的欠缺和控

制手段的弱化 , 中央的控制能力下降。

(二 ) 比较分析

1�不同地区公务员对中央政令不畅的认知分析

由于地理环境、发展程度的差异, 我们的抽样分

别在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个区域进行。

统计结果见下表 (表 2)。

表 2� 不同地区公务员对中央政令不畅的认知

选� 项 统 � 计 东部沿海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 1] 地方保护
选择计数 593 460 431 302

百分比 (% ) 74�9% 70�3% 69�9% 68�3%

[ 2] 中央权威不足
选择计数 113 70 76 56

百分比 (% ) 14�3% 10�7% 12�3% 12�7%

[ 3] 法制不完善
选择计数 500 394 376 300

百分比 (% ) 63�1% 60�2% 60�9% 67�9%

[ 4] 中央政令忽视地方利益
选择计数 145 107 124 83

百分比 (% ) 18�3% 16�4% 20�1% 18�8%

[ 5] 政出多门, 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选择计数 259 279 212 137

百分比 (% ) 32�7% 42�7% 34�4% 31�0%

[ 6] 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选择计数 365 266 258 191

百分比 (% ) 46�1% 40�7% 41�8% 43�2%

[ 7] 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
选择计数 244 238 240 147

百分比 (% ) 30�8% 36�4% 38�9% 33�3%

[ 8] 其他
选择计数 11 9 5 17

百分比 (% ) 1�4% 1�4% 0�8% 3�8%

总计 参选人数 792 654 617 442

� � 可以看出, 不同地区对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认知

大体一致, 但又各有特色。在四个区域中, 东部地区

认为地方保护是影响中央政令畅通最主要的原因, 近

四分之三的公务员持此态度, 高于其他地区。其原因

可能与东部地方改革开放力度较大, 市场经济较发达,

利益意识较强有关。在认为中央权威不足的选项中,

东部沿海地区也是排在第一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理

解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实力较强, 具备相当的能

力和中央博弈。而在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

足的选项上, 东部沿海地区的公务员也是选择率最高。

这表明, 东部沿海的发展程度较高, 对政策的科学性

要求较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对不科学

的政令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规避。

在四个区域中, 中部地区对地方保护和缺乏执行

政令的人、财、物手段的两个选项比较敏感, 居第二

位。中部地区相对不发达, 地方保护的意识较强,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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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比较贫困, 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相对贫乏。

另外, 中部地区对第二、三、四和六选项反映最弱。

即相对较少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央权威不足、法制

不健全、中央政令忽略地方利益和政令本身的科学性

与可操作性不足。这说明中部地区服从中央的意识较

强, 利益意识不是很突出。而对政出多门, 中央政令

无所适从的反映最强烈, 可能的原因是机构设置过多,

过于分散, 导致政出多门的情况严重。

西部地区反映最强烈的选项是中央政令忽略地方

利益和执行政令缺乏相应的人、财、物的手段。这与

西部地区的相对不发达和贫困有关。由于特殊的地理

交通环境和历史渊源, 西部发展较为缓慢。区域之间

的发展所处程度不同, 中央政令有时整齐划一, 可能

会影响西部利益。由于西部经济不发达 , 又面临着其

他区域的激烈竞争, 因此, 人才流失, 财政资源困乏,

许多地方政府处于财政赤字状态, 因此执行中央政令

打折扣也就不难理解。

东北部地区的调查数据表明, 在四个区域中, 地

方保护反映相对较弱, 而法制不完善反映最强。这说

明在东北部地区不执行中央政令的原因主要不是基于

地方利益的考虑, 而是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监控, 违

法或追求不当利益而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不同层级公务员对中央政令不畅的认知分析

由于在中央政令的执行上,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面

临的问题不同 , 因而也需要比较分析, 统计数据见下

表 (表 3)。

表 3� 不同层级公务员对中央政令不畅的认知

选� 项 统 � 计 省级政府 地市政府 县级政府 街道乡镇

[ 1] 地方保护
选择计数 493 577 587 129

百分比 (% ) 69�6% 72�9% 72�5% 65�8%

[ 2] 中央权威不足
选择计数 98 95 104 18

百分比 (% ) 13�8% 12�0% 12�8% 9�2%

[ 3] 法制不完善
选择计数 442 481 530 117

百分比 (% ) 62�4% 60�8% 65�4% 59�7%

[ 4] 中央政令忽视地方利益
选择计数 119 147 157 36

百分比 (% ) 16�8% 18�6% 19�4% 18�4%

[ 5] 政出多门, 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选择计数 250 271 287 79

百分比 (% ) 35�3% 34�3% 35�4% 40�3%

[ 6] 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选择计数 358 364 279 79

百分比 (% ) 50�6% 46�0% 34�4% 40�3%

[ 7] 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
选择计数 220 252 309 88

百分比 (% ) 31�1% 31�9% 38�1% 44�9%

[ 8] 其他
选择计数 11 15 15 1

百分比 (% ) 1�6% 1�9% 1�9% 0�5%

总计
参选人数 708 791 810 196

百分比 (% ) 100�0% 100�0% 100�0% 100�0%

� � 可以看出, 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影响中央政令

执行方面有许多共性, 但在选项上又各有侧重。省级

政府最突出的选项是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

强, 远远高出其他各级政府的选择。这可能是因为省

级政府部门作为政令执行的第一站, 对地方的需求比

较清楚, 又控制着执行政令所需的资源, 因而对政策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比较敏感。省级政府官员选项最

少的是地方保护、中央政令忽略地方利益, 缺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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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的人、财、物手段等。这说明省一级政府在资源

支配方面有比较优势, 对政策的利益纬度不如其他各

级政府重视。

地市政府较其他各级政府更倾向于地方保护。可

能的原因有三: 一是地市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百姓,

对地方利益的感受最深。二是地市政府之间的竞争更

激烈, 对地方利益的保护更有需求。三是受中央的控

制较远, 使得地方保护容易操作, 从而为地方保护开

了方便之门。

在县级政府的选项里, 最为突出的是官员认为中

央政令忽略地方利益。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第一, 县级政府参与中央决策的机会较少, 大多数决

策会征求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政府的意见, 但很少延

伸到县级政府。第二, 在立法和政令设计上, 县政府

往往是承担责任的最基层组织体, 而许多县的财政又

比较困难, 因而感到政令执行难度大。

街道乡镇反映最强烈的是政出多门和执行手段缺

失。上有多根线, 下面一根针。街道乡镇的婆婆多,

承担了大量的委托事项, 而这一级的人、财、物资源

又十分有限, 所以执行政令有很大困难。

3�不同学历公务员对中央政令不畅的认知分析

公务员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对中央政令的执

行态度, 按公务员受教育程度统计列表如下 (表 4)。

表 4� 不同学历公务员对中央政令不畅的认知

选 � 项 统 � 计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 1] 地方保护
选择计数 64 460 1064 167 16

百分比 (% ) 79�0% 72�7% 71�1% 65�5% 76�2%

[ 2] 中央权威不足
选择计数 17 84 177 305

百分比 (% ) 21�0% 13�3% 11�8% 11�8% 23�8%

[ 3] 法制不完善
选择计数 58 406 941 149 7

百分比 (% ) 71�6% 64�1% 62�9% 58�4% 33�3%

[ 4] 中央政令忽视地方利益
选择计数 17 121 261 55 2

百分比 (% ) 21�0% 19�1% 17�4% 21�6% 9�5%

[ 5] 政出多门, 地方政府无所适从
选择计数 19 221 549 85 8

百分比 (% ) 23�5% 34�9% 36�7% 33�3% 38�1%

[ 6] 政令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选择计数 14 230 662 154 12

百分比 (% ) 17�3% 36�3% 44�2% 60�4% 57�1%

[ 7] 缺乏执行政令的人、财、物手段
选择计数 34 219 533 78 4

百分比 (% ) 42�0% 34�6% 35�6% 30�6% 1 9�0%

[ 8] 其他
参选人数 0 8 29 41

百分比 (% ) 0�0% 1�3% 1�9% 1�6% 4�8%

总计
参选人数 81 633 1497 255 21

百分比 (%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 调查显示, 不同学历的公务员在中央政令执行不

畅的认识上分歧很大。除都将地方保护列为第一影响

因素外, 在其他方面的认识很不统一。如学历低的公

务员倾向于认为法制不完善是影响政令的重要原因之

一, 而学历高的公务员则认为政令不科学更影响政令

的执行。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 学历低的公务员绕

着政令走是因为缺乏法律制约, 而学历高的公务员规

避政令是因为其认为政令不科学, 但确实反映了教育

背景对其执行政令的不同态度。高学历者对政令的科

学性要求更高。

(三 ) 调查结论

上述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因素并不孤立、而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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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关联的。综合分析, 可把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因素

归纳为三个方面, 即利益因素、科学因素和制度因素。

1. 利益因素。调查结果显示, 每个省份或直辖市

都把地方保护作为影响政令畅通的首要因素, 而且,

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对利益保护就越强调。地方利益自

古有之, 因而在国家的治理中, 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配

置和权力架构一直是国家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但在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 强调 �绝对效忠服从 � 和

�重义轻利 �, 地方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 地方利益受

到很大压抑。改革开放后, 地方利益逐渐从国家利益

中剥离出来, 管理中的 �道德人 � 也逐渐为 �理性

人 �、 �经济人 �� 所取代。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

里,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有了正当性的基础。

实践中, 以下情形出现时, 地方利益很容易成为

中央政令执行的阻力: 第一, 中央政令一刀切, 不符

合或满足不了地方发展的利益需求。例如在土地供给

方面, 2006年曾查出中部某城市用地违规。严把土地

关是必要的, 但中部地区人口高度密集, 发展才刚起

步, 任何发展都需要土地支持。如不从这一实际出发,

实行一刀切的土地供应政策, 要么会抑制中部发展,

要么在下面出现违规用地
[ 4]
。第二, 中央政令出现利

益倾斜时, 其利益没有得到重视的地方容易扭曲中央

政令。第三, 中央政令的执行会克减地方利益, 但不

执行并不会带来严重后果, 地方会去规避中央政令。

2. 科学因素。调查问卷虽然对科学性的选项回应

比较分散, 但总括起来对科学性的反应强烈。非常有

意思的是, 发达地区、级别较高的政府以及公务员学

历较高的被调查对象, 对中央政令的科学性反应突出,

可能是这些公务员的理性程度较高, 对中央政令的科

学性要求较高。中央政令不科学会导致地方对中央政

令无法执行或没有能力及手段执行, 影响政令畅通。

在现代公共行政中, 科学性已变得十分重要。一

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分工细化, 整个社会系统日益复

杂, 另一方面是现代人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以往, 对

管理的理性化要求更高。当然, 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

展、世界竞争的加剧, 都对管理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

挑战。在我国, 中央政令不科学的原因很多: 一是对

科学性重视不够, 与传统管理中强调伦理过多, 忽略

科学因素有关。二是对决策的规律性认识不够, 把握

不准。三是决策人员从整体上说, 专业技术性不是很

强, 参与决策的人员大多是做行政出身, 没有深厚的

专业知识。四是决策信息不真实, 导致决策偏差。五

是决策程序不完善, 决策方法落后, 停留在定性而没

有进入到定量阶段。六是决策资源不够, 导致调查研

究不到位。七是社会发展太快, 许多认识跟不上。八

是决策机制不健全, 导致决策分散化, 但决策权力又

过于集中, 容易造成主观专断。

3. 制度因素。在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方面, 我国传

统依赖的是行政手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由于中央

控制着地方大部分人、财、物和制度资源, 因而也保

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在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今

天, 随着地方利益的凸现, 传统的控制模式开始显示

其局限性, 因而采用法律手段, 构建法律制度来理顺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具体地说, 要确

保中央政令的有效执行, 涉及中央政令的制定、实施

和监督三个环节的法律制度建设。

首先是中央政令的制定环节。严格的法治主义要

求凡是涉及政府权力或影响到个人自由的都必须要有

法律规范。而现阶段, 当法律缺位时, 政策也常常直

接规定政府的权力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在一定程度

上代位了法律的功能。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 我国法

律制定的规范化有了明显提高, 但在调查研究、经济

分析、地方参与和立法论证等方面仍有待加强。同样,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也存在同样问题。至于中

央政策和命令的制定, 到目前为止, 没有全面规范。

实践中的做法是只要相关部门认为需要, 就可以制定

政策和命令。和法律制定相比, 政策制定的周期短、

地方参与程度低、科学论证更为欠缺。另外, 政策和

命令制定大多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 各个部门之间并

没有必要的沟通协调程序, 容易导致政出多门。政令

制定环节的法律制度是否完备直接决定了中央政令的

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

其次是中央政令的执行环节。相对于政令的制定,

执行环节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按照历史传

统, 地方应当无条件执行中央的政令。事实并非如此。

课题组的另一个调查问题显示下级政府中只有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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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政令。该调查问题是: 当地政府

对上级政府 (部门 ) 的命令、任务不满时通常怎么

办? 回答无条件执行的为 20�2% , 依法向上级反映问

题和困难的为 53�4% , 自行变通处理的为 12�1% , 能

拖就拖, 不能拖, 就执行的为 14�2% , 干脆不执行的

为 0�1%。 (参选人数总计 2523人 )

中央政令的执行涉及许多法律问题, 一是执行主

体。是地方执行还是中央的垂直机构执行? 当然还存

在一种折中模式, 即中央和地方合作执行。执行主体

不可避免的和行政管理体制相关联, 非常复杂。就拿

法律的执行部门来说, 始终存在分散与集中的困惑。

笔者曾在一次市级政府 (省内较大的市 ) 部门的调研

座谈会上问参与座谈的工商、质检、安检 (安全生

产 ) 部门领导, �如果把三个部门合起来执法是否效

率更高、效果更好? � 他们纷纷表示肯定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 但目前存在法律障碍, 因为这些领域的执

法主体法律已经明确设定, 除非修改法律。二是执行

手段。中央政令的执行需要配套的人、财、物的手段,

也需要法律手段的支持和保障。而由于政令制定过程

中往往对相应的人、财、物的手段缺乏配套设计和论

证, 以至于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执行过程中受到很大影

响。到目前为止, 我国立法和政策制定缺乏配套的成

本分析制度, 基本上停留在定性层面, 而没有进入到

定量程度, 也就是说, 一个法律或一项政策的执行需

要多少人、财、物的投入并没有详细论证, 一旦进入

实施阶段, 由于没有配套的手段而不得不打折扣。三

是执行监督环节。即对中央政令的执行情况进行随时

跟踪了解, 及时发现问题和困难、协调沟通、排除障

碍, 做到无缝隙管理。目前实践中的执行监督最薄弱,

既没有相应的机关负责执行监督, 也没有相应的程序

和手段。而地方在执行政令过程中的困难也没有有效

的反映渠道和解决路径, 其结果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

严重分离。

第三阶段是不执行政令的责任追究环节。法律和

政策、命令的执行应该基于两个最基本的因素, 即利

益导向和责任追究, 或者说是激励和制裁机制。在实

践中, 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都没有很好建立。由于传

统在观念上不承认地方的相对独立利益, 在法律上缺

乏对地方的利益界定和保护, 所以一旦地方违法或谋

取不正当利益, 也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为地方没

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自然也就没有独立的责任。对中

央政令的执行 , 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员的道德素养和人

事选拔机制。中央对地方的监控仍然主要依靠传统地

对官员个人的控制而不是对地方政府及部门行为的

控制。

三、解决中央政令不畅的对策研究

� � 如前所述 , 导致中央政令不畅的原因很复杂, 有

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的影响, 也有旧的秩序链条打破、

新的制度跟进不够的原因等, 因而需要新的思维来解

决这一难题。具体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 ) 正确认识和对待地方利益

要有效解决地方保护的问题, 需要在以下方面调

整思路: 一是要在思想观念上转变, 要正确看待地方

利益, 重视利益机制。地方利益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

实。二是在法律制度上要确认地方利益。基本要求是

在法律上明确地方的利益所在, 明确地方的事权、物

权、财权和管理上的改革创新权等, 并需有相应的资

源和权力手段保障。更进一步的要求是确认地方为相

对独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主体, 赋予其法律地位, 建

立相应的法律机制保护其利益, 并让其为违法损害国

家利益或其他地方利益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三是中

央政令的制定 , 无论是实体方面还是程序上, 都要尽

可能地考虑地方利益。在实体上, 中央立法或政策制

定应该有相应的地方利益影响分析。在程序上, 应当

建立地方代表制度, 允许地方参与, 听取地方意见,

以确保地方利益。四是建立健全地方保护的责任追究

机制, 切实对那些无视国家利益或其他地方利益的违

法不当行为进行制裁。

(二 )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涉及决策人员、决

策权的配置、决策方法、决策程序和决策跟踪评估等。

因此, 要提高决策的质量, 也需要从各个因素考虑。

首先, 要全面提升决策人员的素质。在英国, 为提升

政府决策人员的能力, 在 1996年创立了高级公务员制

度。高级公务员的核心能力标准确定为: 领导艺术;

战略思想与计划; 注重结果; 人员管理; 交流与沟通;

财务与其它资源管理; 个人效率; 知识创造力和决断

力; 专门知识和专门能力。
[ 5]
我国传统上决策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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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严格分离, 事实上许多层级较低的公务员也在参

与决策, 这就难以保证决策的高水准。因此, 需要建

立相关的制度来保证决策人员的素质。其次, 政府决

策权的配置要合理。决策权通常包括决策的启动权、

调查研究和方案拟定权、听取意见和咨询论证权、决

策方案选择权、决策公布权等。按照科学决策的要求,

决策权需要在不同组织或人员中分配, 如决策的启动

即可以来自于行政首长, 也可以来自于民间; 调查研

究和方案拟定可以委托研究机构或政府决策辅助机构

完成; 听取意见需要广泛面对社会, 如采取公听会,

网上征集意见, 咨询论证则由专门的咨询机构或专家

承担; 决策方案选择权由决策机关行使; 决策公布权

由行政首长享有。当然, 以上环节划分是针对常态下

而言的, 如果在紧急状态下决策, 则需要为了效率而

牺牲掉一些环节。再次, 决策的方法要科学。在决策

中, 要运用系统论、经济分析、社会调查以及博弈论

等方法来确保其科学性。第四, 决策程序要民主和理

性。为保证决策民主, 需要信息公开, 并设置公听等

参与程序。程序理性是指要强调决策的调查、咨询环

节, 以准确把握情况 , 科学论证, 集思广益, 以做出

高质量的决策。最后, 要建立决策跟踪评估制度。决

策跟踪评估制度可以通过对决策执行的跟踪及时发现

问题, 回馈决策部门, 以纠正决策中的偏差, 保证决

策的科学。

(三 ) 推进中央和地方间关系的法治化

把中央和地方间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是确保中央

政令畅通的明智选择
[ 6]
。其理由是: 第一, 建立合理

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 通过沟通和协商互动, 可

以使中央政令更能反映地方需求, 促使地方自觉执行

中央政令。第二,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意味着要

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而建立可预期的

常态化的中央和地方间的秩序, 能够有效避免利益边

界不清所带来的大量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 减少执行

中央政令的阻力。第三, 建立中央对地方的法律监控

机制可以有效制约地方政府的行为, 并可以及时纠正

违法行为; 建立地方执行中央政令的责任机制, 包括

行政首长的责任和地方财政等方面的责任, 使其为规

避中央政令付出代价, 从而确保中央政令的执行。由

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涉及中央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和

国家的稳定, 因此, 法治化的过程必须是慎重地、分

步骤地、稳妥地进行。

(四 ) 完善其他相关制度

在调查中 , 有被调查者认为, 中央政令不畅通的

原因除了问题所列选项外, 还有既得利益者 (包括执

行者 ) 的抵触、中央对地方考核体系目标导向不合

理、执行监督不力等。其中, 既得利益的抵触难以避

免, 因为任何政令都会涉及到相对人的利益。当然,

在中央政令的制定过程中, 要让利益相关者尽可能参

与。如果利益确实受特别损害, 应建立补偿机制。关

于中央对地方的考核体系目标导向不合理, 执行监督

不力等需要改革完善, 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制度中

解决。需要指出, 虽然调查没有直接涉及中央政令执

行者本身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 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提升政令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 是确保中央

政令畅通的重要环节。

上述分析可见, 保障中央政令畅通是一项重要而

复杂的工程, 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找准导致中央政令不

畅的症结所在。从地方公务员抽样调查得出的三大影

响因素, 即利益因素、科学因素和制度因素揭示了中

央政令不畅的深层原因, 但愿其能为实际问题的解决

提供新的有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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